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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汽車渡輪 
   
   
 32.1 序 
  32.1.1 本章的內容，為船員在汽車渡輪的汽

車甲板上操作的一般須知事項。若有其他文件

或本守則的其他章節有提及這方面的指引，可

作互相參照，且應與本章一併閱讀。 
   
   
 32.2 概論 
  32.2.1 汽車在汽車甲板和斜道上行駛、停泊和

繫穩，應由船上的專責高級船員監督進行，並

由最少一名合資格人士協助。 
   
   
  32.2.2 汽車甲板上均不得吸煙或明火，同時

要張貼顯眼的「不准吸煙」或「不准吸煙/明火」

等標誌。 
   
   
商船通告第

19 號 
 32.2.3 無論何時，未獲許可人士均不得進入

汽車甲板。船舶在航行途中，任何人員未獲特

別批准，也不得進入汽車甲板。 
   
   
  32.2.4 未獲得船上的專責高級船員許可，汽

車司機及乘客不得在汽車甲板上逗留。汽車上

岸時，司機和乘客要以最短的時間返回汽車。 
   
   
  32.2.5 若汽車甲板上安裝有閉路電視攝影

機，攝影角度應盡量一覽無遺。閉路電視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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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攝影，包括汽車甲板上的巡查，並可與客艙

的消防巡查一併使用。 
   
   
 32.3 通風 
  32.3.1 汽車甲板無論何時都要空氣流通，以

防危險物質積聚。 
   
   
1998年商船
（小型船舶
防火）規例

SI 第 1011
號，1998 年
商船（大型船
舶防火）規例

SI 第 1012
號 

 32.3.2 在客輪上，若有汽車在船上，汽車渡

輪的密閉場地的通風扇必須長期啟動。裝卸汽

車期間，或有可燃氣體或液體存放於汽車渡輪

的密閉場地內之時，有需要增加通風量。商船

規例有特別為貨物空間的通風情況而設的規

定。 

   
   
  32.3.3 為減低煙霧積聚，汽車司機在登船後

盡快關上引擎，同時於離船前，須於接到指示

後才可發動引擎。在裝卸汽車時，為改善空氣

流通，若船頭和船尾有足夠的乾舷，可將門打

開。如果懷疑不夠新鮮空氣，應進行測試，確

保空氣中維持 21%的氧氣，而一氧化碳的濃度

低於 50ppm。 
   
   
 32.4 防火的安全措施 
  32.4.1 若汽車甲板無人當值，須啟動火警探

測系統。甲板與機房船員應受過培訓，知道如

何使用灑水系統，並懂得這些系統的操作。汽

車甲板上應設有閉路電視長期監察，或定時作

實地的火警巡查。 
   
   
  32.4.2 船舶航行期間，汽車甲板上的防煙門

都必須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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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噪音 
  32.5.1 船員在汽車甲板上工作，平均每日不

得在相等或高於 90 絕對分貝的環境下停留超

過 8 小時。若每日有 8 小時達到或超過 85 絕

對分貝，船上應備有聽覺保護器；若每日有 8
小時達到或超過 90 絕對分貝，則應要戴上聽覺

保護器。詳細的噪音水平指引，可參閱《船上

噪音水平工作守則（1990 年修訂本）》。 
   
   
 32.6 安全通行 
  32.6.1 乘客進入或穿過汽車甲板時，應要獲

得提醒，留意行駛中的汽車。船舶航行時，乘

客應走在行人道上。 
   
   
  32.6.2 汽車的路線應盡量與行人通道分開，

也盡量不要以船上的坡道充當行人道。除非已

將人車分開，否則不可將汽車的坡道用作行人

道。分開的方式可以是提供適當保障的行人

道，或確保行人與汽車不會同時使用該條坡

道。（參看《在汽車渡輪上存放與繫穩汽車的工

作守則》第 2.6 節。） 
   
   
  32.6.3 船員當監察、調度和存放汽車時，需

非常小心，確保沒有人會遭遇危險，同時應遵

守下述預防措施： 
  ． 船員須容易被乘客辨別出來。 
  ． 甲板上的高級船員與其他船員應保持清楚明

確的溝通，保障乘客與汽車的安全。 
  ． 船上應有適當的交通管制安排，包括速度限

制，在適當地點設置提示訊號。如有需要，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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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岸上的管理人員合作，一起監控登船的程序。 
  ． 裝卸監督和人員指示汽車行駛的手號不可含

糊。 
  ． 船上要提供足夠的照明。 
  ． 不可站在行車路上指揮汽車，尤其不可站在

倒後行駛的汽車後面，應站在一旁，卻又留在

司機的視線範圍以內。所有在汽車甲板上工作

的人員應穿上能易於被看到的衣服，尤其特別

當心甲板的「兩端」，因為汽車有可能由船的兩

邊駛入。 
  ． 船員要時刻警覺，因為汽車可能會在坡道或

傾斜的甲板上失控，路上潮濕的時候，尤其危

險。而汽車也會因坡道太陡而受損。坡道上應

有適當的防滑表面。 
  ． 汽車若裝有倒車警報器，會在倒車時發生警

號。 
  ． 應採用安全工作系統，確保汽車均按照合資

格人士的指示行駛。 
  ． 船員在船上走動時，應小心留意移動的坡

道、會移動的甲板等。若有可能，這類坡道和

甲板應安裝有視聽警報器。 
   
   
 32.7 檢查汽車 
  32.7.1 每輛登船汽車在接受船運時，必須由

一位至多位專責合資格人員檢查外型，確定適

合船運，例如： 
  ． 根據認可的穩固貨物手冊，適合繫穩在船上

（另見第 29.1.4 節）； 
  ． 在可行情況下，將汽車的負載物繫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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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汽車的高度，確保可以通過甲板或艙門，

同時坡道還留有足夠的淨空； 
  ．車上是否標有任何標籤、告示牌和標誌，說

明汽車裝載有危險貨品。 
   
   
商船通告第

19 號 
 32.7.2 應盡量可能合理地確保每輛汽車的油

缸不會過滿，以免有溢出油的情況出現。任何

汽車的油缸若明顯可見滿溢，不得登船。 
   
   
  32.7.3 船員應留意存放清單上，及標籤、告

示牌和標誌上標明載有危險品的汽車，同時應

小心汽車會否裝有未經申報的危險品。 
   
   
 32.8 汽車的裝載 
  32.8.1 應遵守船東對處理和存放不同汽車所

發出的特別說明或指引。 
   
   
  32.8.2 駛入渡輪的汽車應： 
  ． 盡量縱向排列； 
  ． 緊密橫向排列，萬一在繫穩的工序上有任何

失誤，或出於任何原因，可以限制橫向移動的

空間。不過，兩排車之間應有足夠空位，供船

員通過及供乘客上下車和往來汽車停泊區； 
  ． 汽車的重量分佈不致，令渡輪出現過大的俯

仰差，以致船舶或岸上結構受損。 
   
   
  32.8.3 汽車不應： 
  ． 停泊在常設行人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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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停泊在船頭和船尾的操縱裝置、客艙入口、

梯具、樓梯、升降機或登船艙、滅火設備、甲

板排水口閥門掣、通風槽防煙板掣之前，妨礙

操作和進出； 
  ． 若船上裝有防火水幕，不應橫架在噴水位上。 
   
   
  32.8.4 所有通往繫穩設施、安全設備和操縱

掣的安全通道，應有正確的保養。汽車甲板下

的船艙樓梯和逃生路線，應以黃色漆油清晰塗

上，無論何時都要保持通暢。 
   
   
  32.8.5 每輛汽車的制動器都要拉上，汽車的

每個部件如設有制動器，都要拉上。同時，每

輛汽車的傳統齒輪要撥都停在空檔上。 
   
   
  32.8.6 半掛車在海上運送途中不得用著陸架

支撐車身，除非該著陸架是專為航運而設並已

清楚標明，而甲板的強度又足以承受點載荷，

才可以此方式停放。 
   
   
  32.8.7 與拖車分離的半掛車，應用支架或同

類設施承放在最接近牽引板的地方，以便不會

阻礙第五輪與中心立軸的連接。 
   
   
  32.8.8 在惡劣天氣下，若汽車停泊不穩移

動，鼓、小罐和同類薄壁包裝會容易損毀，因

此不可存放在沒有足夠防護的汽車甲板上。 
   
   
  32.8.9 須因應操作的地區、一般天氣狀況及

渡輪的特性，盡量把貨車的底架固定，不可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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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做法是盡量將貨車繫穩在甲板上，或於繫

穩前用千斤頂抬高底盤，若貨車是用壓縮空氣

懸掛裝置，則要先行放氣。 
   
   
  32.8.10 壓縮空氣懸掛裝置可能會漏氣，因此

必須採取適當措施，防止航行途中因漏氣而變

得不穩固。有關措施可包括用千斤頂抬高汽

車，或若備有懸掛裝置，則要先行放氣。 
   
   
 32.9 繫穩貨物 
  32.9.1 渡輪啟航前，必須所有貨物都要已繫

穩妥。 
   
   
  32.9.2 船長在認可的繫穩貨物位置手冊的制

約下，有權決定應否把汽車繫穩或綁緊，及是

否適合運載某類汽車。作出決定時，應從良好

航行技能的各項原則、裝載貨物的經驗、良好

的工作表現，及國際海事組織頒布的《貨物裝

載與繫穩守則》來考慮。 
   
   
  32.9.3 獲委派負責繫穩汽車的船員，應受過

培訓，懂得使用該種設備，並以最熟練的手法

繫穩不同種類的汽車。 
   
   
  32.9.4 繫穩汽車的過程應由合資格船員監督

進行，該船員應熟習《穩固貨物手冊》，三噸半

以上的貨車，在任何情況下均必須繫穩，繫穩

的方式根據該段航程預計會出現的情況，汽車

在船上會有怎樣的移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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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5 在航程中，應定期檢查綁繫的情況，

確保汽車仍然繫穩。航程中負責檢查汽車之間

空位的船員要提高警覺，以防為移動或搖擺的

汽車所傷。如果需要重新調整汽車的繫穩情

況，有需要時，船舶須改變航道，穩定船身及

減低船舶的搖擺程度，作出配合。每次檢查過

汽車甲板之後，應知會當值的高級船員。 
   
   
  32.9.6 若使用輪楔來制止半掛車的移動，則

在半掛車與拖車頭正確地連接前，切勿將輪楔

取走。 
   
   
  32.9.7 汽車在停泊妥當、拉上制動器，並關

閉引擎之前，不得開始繫穩工作。 
   
   
  32.9.8 若汽車存放在傾斜的甲板上，則必須

先在輪下塞進楔子，才可進行綁緊工作。 
  ． 拖車司機不可離開車廂，去解開或連上掛車

制動裝置，而應由另一人負責。 
  ． 拖車要拉上制動器，制動器應運作良好。 
  ． 除了使用輪楔，還應最少用兩條繫索，制止

掛車向下溜，直至掛車的制動器已拉上，並運

作良好，才可解開。 
   
   
  32.9.9 船員在陰影中工作，或須爬到車底做

綁繫工作，應使用手提燈或電筒。 
   
   
  32.9.10 負責繫穩汽車的船員，應要小心提防

車底的突出物，以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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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1 綁緊汽車時，應盡量綁在汽車的專門

設計來作綁繫的繫穩點上，並且每條繫索要獨

立綁在一個繫穩點的其中一個小孔、環或綁圈

上。 
   
   
  32.9.12 拉緊繫索時要留心，確保繫索的一端

已連上甲板，另一端綁緊在汽車的繫穩點上。 
   
   
  32.9.13 若用鈎或其他用具將繫索連上汽車

的繫穩點，則要注意搭鈎的方式，確保航程中

當繫索鬆弛時，鈎仍不會脫落。 
   
   
  32.9.14 綁緊汽車的方式要能在繫索鬆弛

時，船員穿過安全通道，即可走去再度拉緊。 
   
   
  32.9.15 綁在同一輛汽車的繫索的拉力要相

等。 
   
   
  32.9.16 應盡可能安排汽車兩邊有相同的繫

索，綁的角度能同時提供前後制約力，而拉向

船頭與拉向船尾的數目相等。 
   
   
  32.9.17 汽車繫索若與甲板成 30 至 60 度

角，能產生最大的效力。若無法形式這個角度，

則可能需另添加額外的繫索。 
   
   
  32.9.18 繫穩貨車時，不要將繫索交叉，否則

在船以溫和的角度顛簸時，繫索不能制止貨車

翻側。繫索應從汽車的繫穩點連到車側附近甲

板的繫穩點上。若由於汽車的摩擦系數低，例

如不足以綁緊實心輪胎的掛車，則可額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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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繫索，阻止拖車溜動。另外，也可以使用

橡膠墊。 
   
   
  32.9.19 船舶未穩妥地泊在碼頭前，且未得

到船長的明確許可，不得解開綁繫卸下汽車。 
   
   
  32.9.20 由於拉力的突然鬆弛而產生的危

險，船員解開繫索時要小心。 
   
   
  32.9.21 為免裝卸時造成損壞，應將汽車甲

板上所有未用過的繫穩設備移走，免被行經的

汽車碾過。 
   
   
  32.9.22 繫穩設備應每隔六個月由合資格人

士定期檢查一次，確保性能良好。若懷疑繫索

曾於航程中受到過重負荷，也應進行檢查。有

故障的設備應取走放好，以免有人一時大意取

用。未用過的繫穩設備，應穩妥存放在遠離汽

車甲板的地方。 
   
   
 32.10 危險品 
  32.10.1 本節應與第二十七章「危險物品」

一併閱讀。至於如何處理危險品導致的緊急事

故，可參閱《緊急程序》第十章和國際海運危

險貨物守則。 
   
   
  32.10.2 裝載危險貨品的貨車上船前要先檢

查，確定貨物的外表有否損壞、洩漏的跡象，

貨物又有否移位。若發現裝有損壞、洩漏，或

貨物移位的危險品的貨車，不可上船。若貨車

上船後發現洩漏，應向船上的高級船員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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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要遠離該貨車，直至確定不再對人員有危

險為止。 
   
  32.10.3 裝載危險貨品的貨車，及其鄰近的

車輛，無論何時均應繫穩。 
   
   
商船通告第

59 號 
 32.10.4 裝有危險貨品的油車及拖架上的油

罐要特別留意（有關受熱油櫃的內容，見商船

通告第 59 號）。在預訂運載時應先確定該些油

櫃的貨物已獲批准，可以用海路運送。 
   
   
 32.11 專用的汽車 
商船通告第

19 號 
 32.11.1 供旅行車之類的汽車使用的燃氣

缸，應緊緊繫穩，以免受船舶擺動的影響，同

時，要於航程中截斷供氣。若有洩漏，而氣缸

又不穩固亦非相連，不得上船。 
   
   
  32.11.2 下述汽車、拖車和裝載物，應予特

別注意： 
  ．油車或裝載不屬於危險貨品液體的液罐，容

易因滲透而損壞，屆時與潤滑劑無異。因此必

須全程繫穩。 
  ． 履帶車和其他會與甲板金屬起金屬接觸的

裝載物，若有可能，應採用橡膠墊或墊料。 
  ． 拖架上的重物。 
  ． 掛有凍肉或搖擺的玻璃等物品的汽車。 
  ． 半滿的油車。 
   
   
  32.11.3 對裝載牲口的貨車，應予特別注

意，確保已妥為繫穩、空氣充分流通、存放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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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並可以隨時走近牲口。詳細指引載於漁農

食品署頒布的《用渡輪運載牲口－船長、裝貨

船員及船主須知》。 
   
   
  32.11.4 對於與電插頭設施相連的汽車，船

員所採用的預防措施，與本守則第七章和第二

十章關於使用電器的部分相同。 
   
   
 32.12 工作設備的使用 
  32.12.1 船上的坡道、車輛平台、活動汽車

甲板及相類設備，應由專責高級船員所委派的

合資格人士操作，並符合船公司的工作指引。

船上要設有安全工作制度，確保船員的健康和

安全，也不會置乘客於危險當中。若甲板上仍

有其他人，不得啟動坡道等設備。若坡道使用

時，有任何人在甲板上出現，應立即停止操作。 
   
   
  32.12.2 操作這些設備的培訓當中，應包括

理論部分，以便受訓者明白影響該些設備安全

操作的原理，並可監督實際工作。 
   
   
  32.12.3 活動甲板坡道升降時，乘客不得接

近。汽車停在下降中的活動甲板坡道上，應用

輪楔穩固位置。 
   
   
  32.12.4 除非坡道、活動汽車甲板、升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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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是特為載人設計，或已改裝作此用途，否則

不得載人。 
   
   
  32.12.5 活動汽車甲板及升降裝置處於停放

位置時，須予鎖穩。 
   
   
  32.12.6 裝卸汽車後，要將汽車甲板的液壓

系統關上，並應通知駕駛台，以免有人在航程

裡無意中啟動系統。 
   
   
  32.12.7 由於船上的流動操作設備並非固定

在船身上面，故應於起航前妥為收藏。 
   
   
 32.13 日常的管理 
  32.13.1 行人道要暢通。 
   
   
  32.13.2 汽車甲板、船上的坡道及升降裝

置，要保持清潔，不可有積水、液態或固態的

油脂或任何液體，以免令人滑倒，或成為移動

中貨物的潤滑劑。濺出了上述的液體後，應立

即清潔。汽車甲板上應放置砂箱、積油盤和抹

地用具，以便隨時取用。 
   
   
  32.13.3 汽車甲板、船上的坡道和升降裝置

上，不得有任何障礙物和鬆動的物件，例如備

用品、垃圾等。 
   
   
  32.13.4 船員清洗汽車甲板時，應小心避開

電插座和電器裝置。 
   
   
  32.13.5 甲板排水管前不得放置綁繫設備、

墊料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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